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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0補充講義 

無常為論端之蘊空1 

開仁 2017/5/16 

如來對五蘊法門，曾說道：「觀五蘊生滅」。可見佛多半是在生滅無常

的觀點去觀察五蘊性空的。 

 

佛法常說有三法印或四法印；這前面，可以加兩法印的一種。由二句

而三句而四句，茲依次明之。 

 

最簡要的，是兩句的說明。世間上色等一切法是生滅無常的；而佛法

的目標，亦即人類的最後歸宿，在涅槃解脫。可是常人不知從何去把握涅

槃，如來善巧的就五蘊無常為出發來說明它。如《雜阿含》二六０經說： 

 

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 

 

一切法，有情也好、器界也好，都在滅的過程中前進；一切法的本性，都

是歸於滅，都在向著這個滅的大目標前進。我們只要使它滅而不起，就是

涅槃。「涅槃」譯曰寂滅；不擾動，不生起，體證到本性滅，就是涅槃。一

切是本性自滅的，不過常人滅了要再生而已，所以《雜阿含》九五六經說： 

 

一切行無常，悉皆生滅法；有生無不盡，唯寂滅為樂。 

 

上面是無常生滅與涅槃寂滅的兩句，如《雜阿含》二七０經加上「無

我」，就成為三句： 

 

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。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。 

 

從無常出發，以無常為因，成立無我之宗；以無我而達到涅槃。眾生之所

以永在無常生滅中而不涅槃，佛說：問題在執我。佛經說的生死因，如我

見、我所見、我愛、我慢、我欲、我使等，都加個「我」字。如能斷了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第二節，第一項，pp.30-4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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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，就可證須陀洹果，能將我慢等（修所斷惑）斷除得一乾二淨，就能證

得阿羅漢的涅槃果。所以這無常到無我、無我到涅槃的三法印，不但是三

種真理（法印），而且是修行的三種過程。 

 

又有在無常下加「苦」而成四句的，如《增一阿含‧四意斷品》第八

經云： 

 

一切諸行皆悉無常，一切諸行（應作「受」）苦，一切諸行（應作「法」）

無我，涅槃休息。 

 

這樣的經文很多，這不過舉例罷了。這無常、苦、無我、涅槃，就叫四法

印或四優陀那。經中常說：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」。這四印的次第，是有

因果的關係。在學派中，有主張三法印的，有主張四法印的。其實，三法

印就夠了，因為苦是五種無常所攝，說無常就含有苦的意義了。如《雜阿

含》一０八五經云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不恆，不安，非穌息2，變易之法」。

這就在無常變易中顯示其不安樂之苦；所以，可不必別立苦為一法印的。 

 

又，三法印中的無我印，有分析為二句的，如《雜阿含》第九經說： 

 

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 

 

這在無常、苦、無我之後，加「無我所」成為四句。又如《雜阿含》第一

及一二一四經等，則說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四句。這樣一來，把「空」

的意義看小了，使它局限為苦諦四行相之一。於是有部學者，說這個「空」

是無即蘊我，「無我」是無離蘊我。《成實論》則說：「空」是我空，「無我」

是法空──法無我（但在單說「無我」的經文，也仍舊解作人無我）。細勘

經文，《雜阿含》第一經，漢譯雖分為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四經，而巴利文

卻只有三經；如第一二一四經的四句，現存大藏經裡的別譯《雜阿含》，也

只說「無常無有樂，並及無我法」，沒有空的一句。直到後來的《大般涅槃

經》，還說涅槃的常、樂、我，是對治無常、苦、無我「三修比丘」的。3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72(T54，777c14)：「穌息（先胡反聲類更生曰穌，亦休息也謂更息

也）。」 
3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〈哀歎品 3〉(T12，617a24-b1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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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佛法的初義，似乎只有無常、苦、無我三句。把空加上成為四行相，

似乎加上了「空」義，而實是把空說小了。這因為，照《雜阿含》其他的

經文看來，空是總相義，是成立無常、苦、無我的原則，如二六五經云： 

 

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，無實，無有堅固，如病如癰，如

刺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 

 

又二七三經云： 

 

空諸行；常恆住不變易法空，無我我所。 

 

這都先空而後無常、苦、無我；空的是總一切的「諸行」；空是貫穿了常與

我我所。以總相義的空來否定常，及我、我所，指出常、我、我所的不可

得。依這見地，不但我空、我所空，無常也是空。《雜含》二三二經，說得

最為明白： 

 

眼空，常恆不變易法空，（我）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 

 

一般學者，在世間生滅現象上，對無常作肯定表詮的解釋，以為無常是法

的生滅，並不是沒有自體，不是空。不知如來的本意，不在說有，是要在

生滅流動中，否定其常性的不可得。常性既空，我我所當然也無所有了。「終

歸磨滅」與「終歸於空」，在阿含中是完全一致的。所以，空是遍通諸行「此

性自爾」的──後代大乘的本性空、法性空等皆出此；因為空，所以諸行

無常，所以諸法無我。空是深入諸法本性的，深而又遍，不應把它看小，

局限在「無人我」或「無即蘊我」上；這僅是空義的少分罷了！總之，蘊

法門是以無常為論端的，即諸行之生滅無常，群趨於滅，而顯示其皆空，

達到涅槃寂滅。 

 

在這裡，順便談談無常、苦、無我的理由。 

在一切流變的世法中，佛見出它的無常，就在現實的事象上指示我們

去認識。本來，一切法都在變動，絕對常性的不可能，世間學者每能體會

到此；就是一般常人，也可以知道多少。但是，人們總不能徹底，總想要

有個常性才好，或以為生滅無常現象的後面有個常住的實體，或以為某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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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無常，某分是常──如唯心論者之心。以佛教的觀點看，不管內心外物，

一切都是無常的。對這個道理，釋尊曾用多少方法譬喻來顯示。現在且說

兩點： 

 

第一，以過未顯示現在無常，如《雜阿含》第八經云： 

 

過去未來色無常，況現在色！ 

 

這個見解，在常識上或以為希奇。其實，那是時間觀念的錯誤。佛說三世

有（姑且不問是實有或是幻有），既有時間相，必然是指向前有過去相，指

向後有未來相。只要有時間性的，必然就有前後向，有這過去與未來。眾

生對當前執著，同時也不斷的顧戀過去，欣求未來。佛法上過現未之分別

是：已生已滅的叫過去，未生未滅的叫未來；現在，則只是過去與未來的

連接過程；離過未，現在不能成立。現在，息息流變，根本沒有一個單獨

性的現在，所以說它是「即生即滅」。過去已滅，未來未生，現在即生即滅，

正可表示其無常。現在依過未而存在，過未尚且無常，何況現在！佛觀無

常，在過未推移中安立現在，過未無常不成問題，就依之以表示現在常性

的不可得，而了達於空。 

 

第二，以因緣顯示無常，如《雜阿含》一一經云： 

 

若因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；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！ 

 

諸行是依無常因生的，所以無常。這與一般人的常識觀念又不同；一般人

雖談因果，但總以為推之最後，應該成立一個常在的本因。佛則說：凡為

因緣法，必定都是無常的。因果的關係是不即而不離的，所以，因無常，

果也必然的無常。何以知因是無常呢？在時間上說，因果不同時，說果從

因生的時候，早就意味著因的過去，這怎麼不是無常呢？──因果若同時

現在，那一法是因，那一法是果，到底如何確定，這是無法解決的。所以

安立世諦因果，多約時間的先後說。 

 

另提出一點與無常有關的問題。問題是這樣的：一般凡夫，對於色法，

很能夠知道它的無常，而對心法卻反不能。本來，色法有相當的安定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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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器皿到山河大地，可以存在得百十年到千萬年，說他是常，錯得還有

點近情；但一般還能夠知道它的變動不居。偏偏對於心法，反不能了達其

無常而厭離它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佛法說：這是我見在作祟。一切無常，

連心也無常，豈不是沒有我了嗎？它怕斷滅，滿心不願意。所以，在眾生

看來，法法可以無常，推到最後自己內在的這個心，就不應再無常了，它

是唯一常住的。循著這思想推演，終可與唯神論或唯我論、唯心論相合。

至於佛法，則認為心與色是同樣的無常，所以《雜含》二八九經說： 

 

凡夫於四大身，厭患離欲背捨而非識，……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

變，異生異滅，猶如獼猴。 

 

色法尚有暫時的安住，心法則猶如獼猴，是即生即滅的，連「住」相都沒

有，可說是最無常的了。對這色心同樣無常的道理，假使不能圓滿的理解

接受，必然要走上非無常非無我的反佛教的立場。 

 

其次，說明苦的理由。無常是否定的，否定諸行，說它終究是要毀滅

的。終要毀滅，正是赤裸裸的現實真相，釋尊不過把它指出，要求我們承

認而已。這不使人感到逼迫痛苦嗎？在佛法，理智的事實說明與情意的價

值判斷，常是合一的。所以無常雖是事實的說明，而已顯出「終歸於滅」

的情感；「無常故苦」，這是更進一步了。一般說：受有三種或五種，人生

並不是沒有樂受、喜受。不過「無常故苦」，是就徹底的究竟的歸宿說的；

人生雖暫有些許的快樂，可是絕不是永久可靠的。《雜阿含》四七三經說： 

 

我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諸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 

 

世間快樂的要隨時變化，不可保信，所以本質還是苦的。佛說，對於快樂

的得而後失所感受到的痛苦，比沒有得過的痛苦要猛烈得多。所以說天人

五衰相現將墮落時，是最痛苦的；在人間，先富貴而後突然貧賤，所感受

的痛苦也更大。所以樂受是不徹底的。其次捨受，常人之無記捨受，是苦

樂的中間性，不見得比樂受高。唯定中的捨受，確比樂受勝一著。常人的

快樂，心情是興奮緊張的，不能保持長久，終於要鬆散而感疲勞之苦。捨

受，如四襌以上的捨受，心境恬淡、平靜、寬舒、適悅，是一種與輕安相

應的而更高級的。這種心境雖夠好了，可還不能徹底，定力退失後，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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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到人間三途的苦樂中去輪迴打滾。「無常故苦」，是在一切不徹底，終歸

要毀滅的意義上說的。如只說無常變化，那樂的可變苦而稱為壞苦，苦的

不也同樣可變樂嗎？這種苦的認識，是不夠深刻的。在徹底要磨滅的意義

上看，苦才夠明顯、深刻。 

 

其次，說明無我的理由。簡單說一句：「苦故無我」。無我，或分為「無

我」、「無我所」二句。《雜阿含》中也常把它分為三句，如說色：「色是我，

異我，相在」。反面否定辭則說：「色不是我，不異我，不相在」。這初句是

說無即蘊我，第二句說無離蘊我，第三句也是無離蘊我，不過妄計者以為

雖非蘊而又不離於蘊的。如說色蘊，若執我的量大，那就色在我中；如執

我的量小，那就我在色中（若我與蘊同量，沒有大小，則必是即蘊我了）。

對這不即蘊而不離蘊的執見，佛陀破之，蘊不在我中，我也不在蘊中，所

以說「不相在」。此第三句的「不相在」，又可分為二句，每蘊就各四句，

五蘊就共有二十句；就是所謂「二十種我我所見」。這在各蘊的當體上說無

我，比一般的分析五蘊而後我不可得的無我觀，要深刻得多！分析有情為

五蘊，一合相的我執雖可不生，但色等各蘊還是實有，我執仍有安立的據

點，我執仍舊破不了。這裡說的無我，純從無常觀點出發：無常變動故苦，

苦就要求解決，對好的追求，不好的拒離，這離此求彼的意欲，就是痛苦。

因有欲求的意志，等於承認不得自在，不自在就是無我。梵文的「我」字

就是自在──平常釋我曰主宰，主宰也就是自在，含有自主而控制裁決諸

法為我所有的意義。現在，諸行是變動的、痛苦的、不能自在的，所以無

我。這種理論體系，純從無常出發，小至一色一心，都沒有建立自我的可

能。 

 

  外道 

色不是我 無即蘊我 即蘊我 

不異我 無離蘊我 離蘊我 

不相在 無離蘊我 

（不即蘊不離蘊） 

色在我中 

我在色中 

色蘊  4句 

受、想、行、識蘊 四蘊 X 4句 = 16句 

五蘊  20句（二十種我我所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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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常、苦、無我的反面，就是常、樂、我。根本佛教時期，正是婆羅

門教發展到梵書、奧義書的階段，是梵我思想發揮成熟的時代。梵我是宇

宙的大元，也是人生的本體；奧義書學者的解釋，雖極其精微玄妙，但扼

要點不外說這梵我是常在的，妙樂的，自在主動的。他們依這梵我來說明

宇宙與生命的現象。同時，經過某種宗教行為，把這常樂自在的梵我體現

出來，就是痛苦的解脫，依之建立常樂的涅槃。釋尊平日不和他們爭談這

些玄虛的理論，針對著他們想像中的常、樂、我，拿出現實事相的無常、

苦、無我，迫他們承認。釋尊的立場，是絕對反婆羅門的。對這，我們應

該切實認識！ 

 

順便一談涅槃。涅槃為佛子終究的目的所在，一切問題都歸結到這裡

來。綜合上文看，五蘊法門是以無常為出發，成立苦、無我，而後達到涅

槃。不過，也有不經苦、無我，而直用無常來成立涅槃的。無常是生滅義，

生者必滅，一切一切，確都是滅盡之法。世人固或知之，但他們偏注重到

生生不已的生的一面，忽略了滅。生生不已，佛法並不否認；但生者必然

要滅，一切痛苦依此生生不已而存在，確又是赤裸裸的事實。佛法就是要

在這生滅不已之中，設法使它滅而不生，以之解決一切痛苦。滅，不是佛

法的故意破壞，它是諸法本來如是的必然性（法性自爾）。因有了某種特殊

的因緣連繫縛著了，所以滅了之後又要生；現在把這連繫截斷；就可以無

生滅而解決痛苦了。所以經說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

樂」。或依三法印，從諸行生滅無常，體解我性的不可得。眾生因妄執常、

我而生死，現在能夠了解蘊性無常、無我，離常、我的執見，則因無常生

滅而厭、離欲，便可以達到涅槃之滅。 

 

還有，如《雜阿含》二六二經云： 

 

一切諸行空寂，不可得，愛盡，離欲，涅槃。 

 

空，不僅在生滅有為法的否定上講，而更是直指諸行剋體的空寂不可得；

本性空，就是涅槃。了空寂，離愛欲，而實現涅槃的當體，就是空寂。這

樣，從無常說，無常是生滅義，主要的是滅義（故生老病死之死，亦曰無

常）；使諸行滅而不生，恢復其滅的本性，就是涅槃的當體。就無我說，一

切諸法本來無我，只是眾生執著不了，故起流轉；故《雜阿含》第五七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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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： 

 

凡夫於色見是我；若見我者，是名為行。 

 

諸法本來無我，能了達而不起執，歸於本性的空寂，就是涅槃。總之，不

問從無常說涅槃，或從無我說涅槃，都不離空義，都是以空義而說涅槃的。

空，不但空常、空我，涅槃的本性就是空寂。一分學者把涅槃說在離有為

無常之外，把它實在化了，於是空與涅槃脫了節。須知涅槃就是有為法本

性的空寂，只不過以無我、無常，經過愛盡、離欲而已。這樣，空與涅槃

打成一片，一切法本性涅槃，即此一根本要義的申說。 

 


